洛隆县司法局关于公布洛隆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为洛隆县本级行政执法主体的
公告
洛隆县人民政府：
[bookmark: _GoBack]为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保障和监督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履职，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根据《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规定，结合洛隆县机构改革及职能调整实际，现公布洛隆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为洛隆县本级行政执法主体。具体事项如下：
1、 洛隆县民族宗教事务局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及部门“三定”规定，依法履行行政执法职责，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2、 洛隆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行政执法主体名单，同步在洛隆县人民政府网站、洛隆县司法局微信公众号公布。
三、洛隆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行政执法主体如发生设立、分立、合并、资格取消等情形，应及时报洛隆县司法局重新审核或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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